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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黄渠桥镇加强村（居）应急能力建设      实施方案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乡镇、居、村应急能力建设工作方案》（平应急指办发〔2021〕3号）文件精神，扎实推进我镇村（居）应急能力建设，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从2021年起，在全镇深入推进“有班子、有机制、有预案、有队伍、有物资、有演练”和村（居）推进“有场地设施、有装备物资、有工作制度”为主要内容的应急能看建设。强化应急救援指挥能力、救援队伍作战能力、监管人员执法能力、科技和信息化支撑能力、物资装备保障能力、恢复重建救助能力，完善统一指挥、专常兼备、反应灵敏、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，形成政府统筹协调、群众广泛参与、防范严密到位、处置快捷高效的应急管理工作机制，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。两年内全镇所有村（居）完成考核验收任务，合格达标。
二、工作任务
按照平应急指办发〔2021〕3号文件明确的建设标准和相关要求，深化我镇应急能力建设，确保“六有”到位。
（一）有班子。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
失职追责”和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在县委、政府的统一领导
下，赋予我镇在应急状态下的必要权能，由镇党委、政府负责组织落实本辖区内各项应急管理工作。镇党委、政府和主要负责人是本级应急管理第一责任人，设立由党、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应急救援领导小组，制定工作规则，明确成员单位及组成人员。要明确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职责，加强工作力量，做到人员、装备、经费、办公场所“四落实”，衔接好“防”与“救”责任链条。
（二）有机制。结合我镇实际，建立风险防控和监测预警机制。落实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制度，发挥综合应急救援队伍、社会应急救援力量，以及警务专干、医务、民兵、企事业应急队伍和保卫人员、志愿者等工作人员作用，第一时间疏散、转移、营救受威胁人员，医治、抚慰、安置受伤人员，救助、抚恤、补偿受灾人员。建立调查评估机制，分析事故灾害原因，摸清损失、认定性质、提出防范措施；及时组织和协调重建或修缮因灾损毁的房屋，修复受损的交通灯基础设施及医院、学校、敬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，恢复生产、生活、工作和社会秩序。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联动机制，切实提升应急管理水平。
（三）有预案。结合本辖区实际建立各类应急预案，预案要简明易懂、流畅清晰、便于操作。重点加强安全生产、道路交通、火灾等事故灾难和地震、气象、水旱、洪涝等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编制和修订。应急预案应当明确应急值守、信息报告、预警信息传播、先期处置、自救互救、人员临时安置、舆情应对等内容，体现先期快速特点，提高操作性指导性。加强应急预案宣传教育，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，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推动应急知识进企业、进学校、进机关、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家庭、进公共场所，提高群众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。
（四）有队伍。建立应急救援队伍，并加强管理，第一时间报送事故灾害信息。要围绕防汛抗旱、森林防灭火、地震和地质灾害、安全生产事故、公共事业保障应急救援等综合应急救援队伍，明确队伍响应程序、培训演练要求、后勤保障措施、评估考核办法，实施规范管理。各村（居）要组建30-50人的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伍，配备必要装备，开展教育培训，严明组织纪律，强化协调联动，形成辖区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前期应对处置的基本能力，制定落实信息员及时报送信息的政策措施，加强信息预测预警。
（五）有物资。按照“统筹计划、分类管理、分级负责、统一调度”要求，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保障制度，针对易发多发事故灾害类型，加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，落实品种、数量、质量和经费，确保物资仓储、调用、更新、报废等环节的管理，防止物资侵占、挪用、浪费；明确物资管理责任人，加强日常管理。并积极引导鼓励辖区企事业单位和家庭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。加强村(居)应急基础设施建设，广泛设立“应急宣传栏”，全面配置“应急广播”，确保应急知识和紧急信息能够及时传送到每个家庭。
（六）有演练。按照“规范、安全、节约、有序”原则，结合实际采取演练，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性应急演练。演练要紧紧围绕启动预案、高效指挥、有效处置等环节，突出熟悉应对措施和处置流程，加强人员培训和检验评估，促进应急预案在科学性、操作性和实用性上不断完善。扎实开展应急管理人员定期培训，组织好乡镇应急管理人员定期培训，组织好应急信息员队伍培训，提升信息报送时效和质量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健全场地设施。村（居）至少有一间应急工作办公用房，挂“应急站”牌子。能够满足日常办公、值班需要。利用各现有活动场地，组织群众开展一些应急知识的宣传与培训。
（二）健全物资装备。村（居）保障开展日常巡查等工作的装备，配备包括灭火器、逃生绳、破拆斧、呼吸面罩、急救药品日等常所需的应急保障物资设备。
（三）健全工作制度。建立健全村(居)应急管理工作制度，明确职责和服务清单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村（居）、相关站所要将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增强责任。
（二）加强统筹协调。各村（居）、相关站所要认真谋划、整合资源，积极开展以有场地设施、有装备物资、有工作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应急服务建设站(点）。
（三）严格督查考核。镇应急办将不定期对各村（居）应急能力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，并将各村（居）应急能力建设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重要内容，对达不到建设要求的进行通报批评，取消安全生产评优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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